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108 學年度弱勢招生補助實施計畫說明 

補助對象 

符合下列任一條件者，可申請補助： 

1. 低收入戶生︰符合社會救助法之低收入戶標準，具有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會局（處）或

鄉（鎮、市、區）公所核發低收入戶證明文件者（低收入戶證明應載明考生姓名），一般鄰里

長所核發清寒證明等證件，概不受理。 

2. 中低收入戶生︰符合社會救助法之中低收入戶標準，具有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會局（處）

或鄉（鎮、市、區）公所核發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者（中低收入戶證明應載明考生姓名），一

般鄰里長所核發清寒證明等證件，概不受理。 

3. 身心障礙生：符合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或身心障礙手冊之考生。 

4. 身心障礙人士子女：指其父母或法定監護人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或身心障礙手冊之考生。 

5.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孫子女︰符合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之特殊境遇家庭標準，具有直轄

市、縣（市）政府社會局（處）或鄉（鎮、市、區）公所核發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孫子女證

明文件者（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孫子女證明應載明考生姓名）。 

6. 原住民︰符合原住民身分法之原住民身分，且於戶口名簿或其他戶籍資料證明文件載明原住

民籍者。 

7. 符合申請教育部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條件之學生。 

8. 新移民及其子女︰ 

(1) 新移民︰指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澳門地區居民及其他國籍國民，與本國籍國民締結婚

姻時，其身分為非本國籍國民者。 

(2) 新移民子女︰指出生時其父或母一方為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另一方為新移民

者。 

補助範圍 

1. 報名費(僅補助進入面試階段考生)：上述第 2~8 項考生補助考試報名費用，請勾選身分別 

□中低收入戶：(□本次考試免報名費 □本次考試報名已繳費用：_________) 

□補助對象第 3~8 項考生，本次考試報名已繳費用：_________ 

2. 交通費：補助面試來回交通費。(僅補助考生本人，實報實銷) 

3. 住宿費：補助面試住宿費用。(限定雙北地區以外考生申請住宿費一晚補助，上限 1600 元) 

申請方式 

 面試當日於面試前或面試後至行政大樓二樓試務辦公室辦理相關補助查驗 

 開放辦理時間：當天面試結束前(中午不休息) 

 請考生準備好以下文件於開放時間辦理： 

1. 上述補助對象證明文件 

2. 郵局/銀行存簿封面影本(考生本人帳戶或指定帳戶) 

3. 交通費票據正本(大眾交通工具)；回程交通費收據需事後掛號寄回 

4. 住宿費收據正本(補助上限 1,600 元) 

    ※住宿收據/發票請開立本校統編：03729807；抬頭：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5. 非本人帳戶切結書(若匯款帳戶非考生本人才需附上) 

6. 附件：  

    附件 1、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弱勢戶考生申請補助表格 
    附件 2、領款收據 
    附件 3、相關收據黏貼處及檢核表 
    附件 4、乘車清單 
    附件 5、非本人帳戶切結書(非必填) 

【重要】附件可事先印出填好，或至現場填寫；若辦理當日無攜帶證明文件則不予補助且事後不

得要求補辦理。 

檢附文件

自我查核 

□身分證明文件 □帳戶封面影本 □交通票據 □住宿票據(請注意是否有開立統編、抬頭)   

□附件 1 □附件 2 □附件 3 □附件 4 □附件 5(非必要) 



附件 1、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弱勢考生申請補助表格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弱勢考生補助申請表 

考生姓名  身分證字號  

報考學系  手機號碼  

考試類別 
□四年制高中申請入學 □學士後護理系□四技聯合甄選入學□轉學考入學 

□碩/博士班甄試 □碩士/碩專/博士一般考試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考生身分 

□中低收入戶考生 □低收入戶考生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孫子女 

□身心障礙生 □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原住民(族別：＿＿＿＿＿＿＿) 

□符合申請教育部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條件之學生。 

□新移民(國籍：＿＿＿＿＿) 

□新移民第二代(父或母國籍：＿＿＿＿＿) 

聯絡地址 
□□□（請填郵遞區號） 

E-mail  

補助項目 

□交通費(實報實銷，補助大眾交通運輸費用含飛機票、高鐵票、火車票等) 

□住宿費(實報實銷，補助上限 1,600 元)  

※限定雙北地區以外考生申請住宿費補助。 

※住宿收據/發票請開立本校統編：03729807；抬頭：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報名費(僅補助進入面試階段考生)：請填寫本次已繳交之報名費用 

   本次考試報名已繳費用______________ 

考生帳戶 

銀行名稱：                分行：         郵局 

帳號：                                       

戶名：                                       

指定收款人帳戶 

(非必填) 

【重要】若填寫此欄，需附上非本人帳戶切結書(附件5) 

銀行名稱：                分行：         郵局 

帳號：                                       

戶名：                                       

備註 

1. 符合補助對象請檢附證明文件。 

2. 資料可事先印出填好，或至現場填寫；若辦理當日無攜帶證明文件則不

予補助且事後不得要求補辦理。 

3. 交通費補助部分：回程車票之票據請郵寄至本校 



附件 2、領據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領  款  收  據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領款人姓名 
 

 
服務機關及職稱  

費   別 □交通費 □住宿費 □考試報名費 

摘   要 

日期時間： 

單價： 

數量（時數/字數/件數）： 

金   額 
新臺幣（大寫）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零、壹、貳、叁、肆、伍、陸、柒、捌、玖） 

以上金額業已如數領到無訛    此據     謹致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具領人簽章：                      

戶籍所在地：      縣（市）      鎮（鄉）      區      里（村）  鄰       

街（路）     段      巷      弄      號      樓              

國民身份證統一編號： 

銀行名稱：                分行：             郵局 

匯款帳號： 

（外籍人士須附護照影本，護照號碼：                ，代扣稅額：            ） 

※未領取現金且於本校未有帳戶資料者，請填列帳戶資料，俾利匯款※ 

                                                              所得稅登錄：           

  



附件 3、相關收據黏貼處及檢核表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相關收據黏貼處(請浮貼) 

交通票卷(去程) 
交通票卷(回程) 

回程車票之票據請郵寄至本校 

 

 

 

 

住宿收據或發票 

 

 

 

 

=======================================================================================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檢核表 

考生身分 
□中低收入戶考生 □低收入戶考生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孫子女 □原住民 

□身心障礙生 □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符合申請教育部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條件之學生。 

□新移民 □新移民第二代 

資料檢核 

□中低收入、低收入戶證明□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孫子女證明□原住民:戶籍謄本 

□符合申請教育部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條件之學生:所得證明等 

□新移民/新移民第二代:戶籍謄本 

□身心障礙證明或身心障礙手冊 

(以上擇一身分檢核即可) 

……………………………………………………………………………………………… 

□郵局/銀行存簿封面影本   

□交通票卷(去程)           □住宿收據 (請確認學校統編跟抬頭) 

補助金額 
□交通費：             元  □住宿費：             元 

□考試報名費：             元 

檢核人                            檢核單位 



附件 4、乘車清單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年          月份 乘車清單  第   頁 

日期 事    由 

( 起 訖 地 點 ) 

交 通

工 具 

單程往返

或 轉 車 

次

數 

車       資 

萬 千 百 十 元 備 註 

           

           

           

           

           

           

           

           

           

           

           

           

           

           

           

           

           

           

           

           

           

           

附註 

1、搭乘火車、捷運及公、民營汽車，其交通費應以合理、

節省、段數最少之方式為之。如有辦理月票、優待票、

或其他優待措施者，其交通費均應以折扣後之票價計

算。 

2、普通公出皆乘大眾運輸工具。 

簽名或蓋章 

 

 



附件 5、非本人帳戶切結書 

非 本 人 帳 戶 切 結 書 

本人            （甲方）申請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四年制高中申請入學 □學士後護理系 □四技聯合甄選入學 □轉學考入學 □碩/博士班甄試 

  □碩士/碩專/博士一般考試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 )招生入學管道補助之

□ 交 通 費 □ 住 宿 費 □ 報 名 費 ， 

因             無 法 使 用 本 人 帳 戶 ， 

請 同 意 撥 入             （ 乙 方 ） 之 帳 戶 。 

此致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撥款帳戶：（註：郵政儲戶者，請填郵政儲戶帳號資料）  

銀行名稱：                分行：             郵局 

帳號：                                          

戶名：                                         

 

甲方：                                  （簽章）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電話： 

 

乙方：                                  （簽章） 

乙方與甲方之關係（稱謂）：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